
都市再生戰略

98年6月2日下午

都市再生本部

地域活化統合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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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都市再生之歷史沿革
(地震後)

• 震災復興計畫業事計畫圖

關東大地震1923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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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都市再生之歷史沿革
(地震後)

戰火燒毀區(紅)
東京及週邊區域戰後燒毀區圖 幹線街路計畫圖

圖例（參見簡報） 圖例（參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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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市再生的例子
(奧林匹克運動會)

• 代代木奧運公園 首都高速公路

圖例（參見簡報） 圖例（參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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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變動率之趨勢與都市開發

一、戰後第一次地價高漲：隨著經濟高度成長，二次產業的快速發展、民間企業的龐大投資，大都市及工業
區等地價大幅上昇

二、戰後第二次地價高漲：在列島改造熱潮中，由於企業對土地取得之殷切及大都市人口集中等因素，投機
性土地需求大幅增加，使全國各地的農林土地價值普遍上昇，形成一般的土地神話

三、在金錢過剩背景下，東京都心地區業務用地，週邊住宅區土地購置等需求加大，致使投機買賣增大。此
現像從東京都對區向周邊住宅區擴大甚至波及到大阪，名古屋及地方中小型都市圈域

圖例（參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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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地價變遷

圖例（參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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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投資之變遷(投資額對GDP比)

圖例（參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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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機制
都市再生本部(本部長:內閣總理大臣、構成員:全閣僚)2001年5月8日設置(閣議決定)

第一次會議:2001年5月18日~第18次會議:2007年6月19日

都市再生計畫推動

。擬定具體行動計畫，期解決都市課題

。相關省、廳、地方政府及民間等共同
參與，合作推動

。針對各項議題，採行必要之手段方法

。已確定23次計畫，並加以推動

（第1次2001年6月～第13次2007年6
月）

*最新確定計畫（2007年6月19日「強
化國際金融據點機能之都市再生
推動）

促進民間開發投資

為促進民間都市開發投資之緊急措施
（２００１年８月本部決定之）

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
。由地方政府提出，經中央政府指定

。65地域（約6,612ha）
（第一次指定2002年7月~第六次2007

年2月）

*最新指定:第6次指定

濱松車站週邊地區(40ha)
難波、湊町地區(31-36ha)

從稚內到石垣於全國展
開推動都市再生

全國都市再生之緊急措施
~從稚內到石垣~(2002年四月本部決定)

全國都市再生示範調查(2003
年度)

。對地域知惠與挑戰之支援

2003年:171件 2004年:162件
2005年:156件 2006年:159件
2007年:157件 計:805件

創設都市再生交付金(2004)
。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改政、都市再生

基本方針修訂:  
2004年度新規: 355地區

2005年度新規: 384地區

2006年度新規: 361地區

2007年度新規: 253地區 共 1353區

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之制定

有關都市再生承擔者(2006年7月本決定)

由自治會、町內會等在地團體、店會、NPO、

大學開發業者、企業、社區等不同承擔著於

全國推展都市再生活動

強化承擔者及支援機關之合作，以促
進活動、明確各定位功能角色 提昇地區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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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落實緊急經濟對起策動都市再生本部

一、執政三党之「緊急經濟對策」(2001年3月9日)

。為積極推動21世紀型計畫，而設置「都市再生本部」

。計畫實施機關，基金創設

。生態都市構想之推展等

二、政府之「緊急經濟對策」(2001年4月6日)

。於內閣設置都市再生本部及專局之事務局

。21世紀型計畫(廣域循環都市，創造安全都市，建構交通基盤及建設
都市據點之各項計畫)

。針對21世紀型計畫之執行，確保適切之必要資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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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本部體制
(2001年5月8日院會核定)

(2006年10月13日院會核定)

內閣總理大臣

內閣官房長官
(行政院秘書長) 地域活性化擔當大臣 國土交通大臣

本部長及副本部長
以外之所有國務大臣

本部長…

副本部長…

本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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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理念與目標

一、構造改革之關鍵

。將「人力」「資金」從低效率領域轉移到高效率領域=
「重視效率」

。「民間」能執行者全部轉移給「民間」=「重視民間」

二、「都市再生」在於提高經濟社會效率

。對人力產業、各種都市活動密集的都市進行投資，當然會
帶來極大效率

三、「都市再生」由民間主導落實執行

。民間擁有建築物佔都市總數八成。都市再生由民間主導，
而公部門予以協助。

都市再生基本方(2002年7月院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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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基本方針(2002年7月19日各院會決議，於2004年4月16日部份變更)

第一 都市再生意義及目標

1 都市再生的意義

迎接21世紀，日本活力泉源之都市，為能順應快
速資訊化、國際化、少子化等社會經濟情勢變遷，
都市再生的基本意義在於提高都市魅力及國際;競爭
力

都市再生為能吸引民間資金、技術等投入都市。
必順創造需求，期落實經濟再生

同時都市再生可帶動土地流通，以解決不良債權
問題

2都市再生的目標

• 藉由都市再生，傳承歷史文化，創造豐富舒
適充滿活力及國際化的都市並將此觀點傳承後代之
重視

• 仰制都市的向外擴張，建構密集都市結構

• 對於具地震危險的地區，交通阻塞等地區等
２０世紀負面遺產之消除

• 創造二十一世紀的具國際競爭力，可安心生
活的美麗都市及可永續發展與自然共生的新都市

• 確實評估都市資產價值，並能提供未來活化
利用

• 充實都市產業活動及都市生活所需空間

第二 都市再生政府重點施政之基本方針

1都市再生機制基本態勢

擬定優先次序，集中整合相關省廳施策，同時由地
方政府等協力推動

2都市再生施策業象地區

國際視野之大都市圈域內，有地盤下陷具經濟活力都市

各都市為推動人與自然共生，創造豐富舒適生活，市區活化
再生及解決鐵路平交道課題之地區

3都市再生施策之重點領域

以確保具都市活力之都市活動增進多樣化交流經濟活動，強
化防災都市結構，建構永續發展，安心舒適都市生活環境等為
重點，朝向「都市機能高度化」「提升居住環境」方向前進

4綜合性都市再生施策之推動

(略)

第三 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指定有關之法定基準等基本事項
擬訂都市再生整備計畫之相關基本事項

（略）

第四 擬訂都市再生整備計畫之關基本事項

１依自主性及創意，推展都市各地再生

從北海道稚內到琉球石垣，以全國為對像以提升日常生活環
境品質及活化地區經濟推動都市再生機制。由市町村擬訂都市
再生整備計畫，積極推動。中央則擬訂一套支援機制。提供都
市再生交付金，鼓勵地方政府與民間合力推動

２都市再生整備計畫具體之明確觀點

（略） 12



都市再生本部推動流程

圖例（參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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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計畫

１ 針對必須加以解決之各種「都市課題」，由相關省廳、
地方政府、民間執行主體等參與，攜手合作，協力推展具
體行動計畫

２ 實現手法多樣，包括

• 中央直接執行事業

• 都市再生支付金及各種補助事業

• 與民間都市再生事業相關之促進措施

• 透過各種主體推展都市再生軟體活動

• 支援，協助相關單位人員建構攜手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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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計畫選定觀點

• 都市防災、交通、廢棄物、國際競爭力、
既存資產活用等重要都市政策課題

• 藉由全國都市再生示範調查，清楚了解共
同課題

• 藉由種種都市再生手法之運作研提計畫

經由課題等探討，由都市再生本部選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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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計畫的發展

何謂都市再生計畫

１ 針對必須加以解決之各種「都市課題」，由相關省
廳、地方政府、民間執行主體等參與，攜手合作，
協力推展具體行動計畫

２ 實現手法多樣，包括

• 中央直接執行事業

• 都市再生支付金及各種補助事業

• 與民間都市再生事業相關之促進措施

• 透過各種主體推展都市再生軟體活動

• 支援，協助相關單位人員建構攜手合作機制

計畫選定方法

• 都市防災、交通、廢棄物、國際競爭力、既存資產
活用等重要都市政策課題

• 藉由全國都市再生示範調查，清楚了解共同課題

• 藉由種種都市再生手法之運作研提計畫

經由課題等探討，由都市再生本部選定計畫

確定之23項計畫

「安全、安心」 1.基幹的廣域防災處點（東京灣臨海處）

9.22.密集市街地之緊急更新

19.都市安全、安心之再構築(與都市再生之攜手合作)

「環境」 2.零垃圾型都市之再建構

11.都市環境基盤設施之再建構16.琵琶湖、淀川流域圈再生

18.地球暖化”熱島”對策

「基盤整備等」 3.中央官設施採PFI方式

4.國際交流、物流機能強化 5.環狀道路體系 8.擴大PFI手法運用

10.活化利用既有資產

14.於地方中樞都市推動先進具特色都市再生

15.藉由國有地的策略活化利用，以建設都市據點

21.公務員宿社之遷移，重新配置，推動都市再生

「國際」 4.國際交流、物流機能強化

23.推動都市再生國際金融處點機能

「技術、產業」 6.生活科技國際據點

12.染色體等生化科學國際據點 13.亞洲產業之交流據點

17.生活支援機器人產業據點

「生活」

7.解決托兒所不足問題

「承擔者」20.大學與社區攜手協同推動都市再生
16



促進民間開發投資
為促進民間都市開發投資之緊急措施(2001年8月)

決定概要
以民間都市開發投資為前提，並以擴大投資之緊急措施、

地方政府與民間合力，支援民間都市開發

就全國面積1ha以上之286個都市再生計畫，地方政府與民間
事業都的訪談，找出瓶頸所在

1.時間風險
(手續費時，時間

不透明)
64項目

2.管制、計畫制度無法
讓民間依地區特性等

發揮創意
80項目

3.與相關公共設施之
改善時程無法配合

57項目

計畫實施之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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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事業者的期望與具體對策

時間風險等之減輕(手續縮短，期間明確)
• 手續費時，期間不明確等時間風險之減小

• 事先求管制基準明確化

使民間能依地區特性等發揮創意

• 修正與無法符合地域狀況之管制

• 確保設計、計畫之自由度彈性，及階段的開發等，擬定
可發揮創意之管制

相關公共設施之改善

• 迅速並程程明確之必要公共基盤設施之興闢，以有助民
間都市開發之落實執行

• 更新事業補助等重點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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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民間都市開發投資之緊急措施」

對應概要

決定「促進民間都市開
發投資之緊急措施」

針對各計畫檢討課題對
策（檢討對象286項計
畫中民間提出205項）

運用改善

法律措施

降低時間風險（ 縮短
手續時間、期間明確
化）

順應地區特色、活化
利用民間創意

改善相關公共設施

具體的對應內容

降低時間風險（ 縮短手續時間、期間明確化）

加速解除臨港地區
管制

配合更新事業調整
道路廢止手續

就光纖之敷設工程
放寬道路挖掘管制

更新事業都市計劃核定
加速並彈性化

都市計畫核定與大賣場
立地法規定手續並行處
理

高層建築等環境影響條
例規定手續之簡化

順應地區特色、活化利用民間創意

改善相關公共設施

重點興闢相關公共
設施

緊急改善將完工之都
市計畫道路

附設停車位
數保留彈性

事先確保容
積率

檢討修正更新
地區計畫有關
之容積率規定

運用改善 法律措施

都市再生特別措
置法制定（2002
年6月施行）

建築基準法、都
市計畫法修訂（
2002年6月施
行）

集合住宅順利改
建促進法修訂（
2002年12月施
行）

工業（場）等限
制法廢止（2002
年7月施行）

都市再開發法之
修訂（2002年6
月施行）

p.34



促進民間都市開發投資之基本架構

都市計畫 事業

都市再生本部

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

都市再生基本方針（地域指定基準等）

p.35

地域整備方針

金融支援

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協議會

創造都市計劃提案制度，可由民間開
發業者自由構思提出可行之事業計畫

都市計畫提案制度

創設新都市計畫制度，可不必全部適
用現行都市計畫之作法

都市再生特別地區

創設新都市計劃制度，可不必全部適
用現行都市計畫之作法

都市再生特別地區

有關民間都市再生事業之實施，對事業者及協助之土地權利人給予稅制之特別優惠措施

稅制措施

對民間業者墊款進行之公共設施興闢給予無息貸
款

公共設施整備支援

對定目的事業公司等進行出資、取得公司債等

對民間業者之公司債發行等，給予債務保證

對事業推動之金融援助

對民間都市再生事業之推動，金行出資、取得公
司債等，藉由基金創設、誘導民間資金投入

都市再生基金



適用新法於都市計畫手續時程之縮短效果（大規模開發案例）

實際

約2年8個月

檢設適用新法

約6個月

地方政府事前與事業者
進行協調

擬訂都市計畫方案

都市計畫的決定、告示

更新事業相關核定之申請

事業計畫等核定、公告

說明會、公聽會
與相關行政機關進行協調
擬定都市計畫案
都市計畫案公告、公開展覽

事業計畫等審查
事業計畫等核定、公告

約2個月

約8個月

取2/3土地所有權同意
擬訂之都市計畫方案 都市再生特別地區

由民間業者提案，申請核定

擬訂都市計畫案 都市計畫等審查

都市計畫核定、公告 事業計畫核定、公告

與相關行政機關等
進行協調
都市計畫案公開展
覽
都市計畫核定、公
告

事業計畫等公開展
覽
事業計畫核定、公
告

期待縮短與土地權利人溝通協調時間

縮短所需
手續時間 都市計畫核定手續

事業計畫核定手續

都市計畫、事
業計畫核定流
程時間縮短

p.36



對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民間投資之可能性

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域

６５地域 6.612ha指定

民間可能投資額 約12兆

經濟效果 約23兆

(以主要事業之推估
值:2006年3月)

事業已著手進行(從指
定後到2006年3月止，
主要事業明確部份)

民間投資 6兆

經濟效果 12兆
其中 關東6兆、中部3兆、

近畿1兆

已著手進行+三年內預定
著手進行

民間投資 8兆

經濟效果 16兆

關東 9兆

其中 中部 1兆

近畿 4兆

2006年3月推估時

2007年3月進展狀況

計
畫
實
現

約六兆元

約7.7兆元

約2
兆

約
0.

7
兆

約4兆

約4兆

預定三年內進行

事業已著手進行 預定兩年內進行 預定以後進行 48



都市再生事業之推動，有助於地區價值的提升

大手町、丸之內、有樂町地區

配合都市再生事業之推動

土地權利人企業，就業人

員等了建構手合作組織，

推展地區經營
圖例(參見簡報)

立本目、東京中城地區

以都市再生事業為契機，
開發者與町內會商店會等
組織結為一體致力於地區
的安全安心及魅力之塑造 圖例(參見簡報)

大阪車站周邊地區

於中之島都心地區，
推動地球環境對策措施

圖例(參見簡報)

名古屋車站週邊地區

以陸續推動之都市再生
事業為契機，鐵路地下
街、百貨公司等地區相
關單位，為解決環境防
止犯罪、防災等課題已
組成協議組識

圖例(參見簡報)

札幌車站站前地區

由於都市再生事業
及原亦步行空間改
善等推動周邊居民
已陸續組成檢討會
，討論都市更新事
宜

圖例(參見簡報)

於地域整備方針內加入都市再生事業相關事項，並為提升地區整體價值，追加環境，防止犯罪對策等，
讓地區價值與個別事業體的魅力提升形成良好循環 49



2009年後地方再生之推展機制2009年之機制於「地方再生戰略（修訂版）」呈現

「促進都市與農村之共生、對流

運用交付金施策、
活化計畫

強化地域成長（農林水產業再生、地域產業活化
性、觀光交流等）
確保地域生活基盤（醫療、福祉、清爆通信、
生活交通等）
創造低碳社會（以削減CO2目標之地區改造）

1強化省廳間聯繫、合作，
建構簡速、效率的推動機制
2改善地方之稅、財政結構

今後課題

強化省廳聯繫、從「人力」與「地方複業化」開始 地域活化整合事務局之運作

推動定居自立圈之構想

地方再生之三大主軸 推動交通、資訊通信
基盤設施之興闢

省廳橫向、施策橫向之推動機制

產官學攜手共同推動
農商工攜手之推動機制

能實現觀光立國
之推動機制

培育支持地並予活用

接受山口內閣總理大臣補佐官建言

推動地方複業化

擴充地方之活力再生事業

地域活化、生活對策
之臨時交付金

支持地域之彈性、自由機制
2009年延續部分之增額
強化支援人才培育

在省廳聯繫下，於各地域設
置協助窗口

地域性活化相關之公共基盤興闢
第2次補正要求：6000億日圓

綜合對策包括原油上漲對策、
農林水產業、中小企業對策等

2008年度強化地方財政之緊急對策

實現地域活化等對策之交付金

•培育可成為承擔者之人才（穩定持續地活用多樣的人才）

•透過地域與大學等之攜手合作，推動產官學合作

•支援協調者的活動參與，使地域間聯繫更活絡

擬定「可由人才拉引、回復地方活力之計畫」

•提供支援並排除障礙，
推展各事業體之複業化

•啟動「林建共事」
並推動各省廳聯繫之
機制

於全國設置8處地方聯絡室
提供綜合性支援

藉由此等機制之展開，始少子高齡化，無法依賴公共投資支撐的地方結構，
得以農林水產業再生為基礎，必須擴大地域產業，並得以促進地域之自立 64



地方都市~藉由經濟活化成為廣域據點

強化地域成長力
○支援企業進駐之計畫機制發揮地域優勢

○地域資源活化藉由地域與大學的攜手合作開發新產品

○培育地域中核企業強化地域創新

○推動中小企業生產性提昇企業再生及緊密結合地域之金融支援

○藉由地域區塊形成之產官學攜手合作期能形成全球化據點

○強化幹線物流系統

○促進觀光體驗交流與農山漁村交流

○強化廣域基盤設施振興觀光

○確保中小企業勞力促進對年輕人高齡者女性之僱用

○派遣人才支援技術推動都市再生

○創造熱絡據點促進市街居住以活化中心地區發展

確保地域生活基盤設施
保全低碳社會環境

為住宅長壽命化推動「長期優質住宅」

推動產學攜手地域知性

據點再生計畫

推動都市機能配置及空屋再生

(生活活絡再生計畫)

透過新企業區位配置

使地域產業活化

活用地域資源開發新產品(中小企業地域
資源活用計畫)

改善道路站前廣場等發揮地域特性推動都
市再生(都市再生交付金)

改善道路站前廣場等發揮地域特性推動都
市再生(都市再生交付金)

強化廣域基盤設施

促進業發展振興觀光

○改善醫療體制確保醫療人員

○改善育兒據點環境確保介護服務

○促進建築物交通機關之無障礙環境規劃設計

○活用LRT等普及及親善公共交通系統

○推動地域設再生

○以兩處地域居住促進生活的複線化

○振興社區服務（如環境跟福祉等）

○結合相關省廳支援先驅性的機制挑戰環境都市之創造

○活用LRT等建構環境負荷之物流體系及集約型都市結構

○住宅長壽命化以確保居住生活之安全



農山漁村－農林水產業再生、並實現豐富生活

•支援人才推動「新農村再生」

•活用農林水產物之珍貴資源，藉由直銷場所等改善推動產地
再生

•依「農地改革計畫」促進農地有效利用

•支援聚落農業經營使高齡者小規模農家能安心經營創造有利
經營環境

•藉由農商工結合開發新產品，支援販售

強化地域成長力
•藉由建設業者參與，促進地域產業複業化（林建
共營等）

•支援森林保育及森林資源活用

•推動新漁業經營安定對策

•促進觀光、體驗交流

•普及綠化植樹、生態保育等

•推動年青人、60歲世代等能定居農山漁村

從生產經營到流通消費推動綜合性對策
（強有力的農業再生交付金）

改善廢棄場聚落排水設施（農
業再生交付金）

促進農、商、工攜手合作，開
發新產品，促進販售

推動森林美化運動，及間伐路網等措施

開發農山村觀光示範路線
（改善觀光圈促進事業）

推動僱用綠色承擔者之對
策事業

導入社區公車系統（地域
公車交通活化事業）

促進定居及交流（濃山漁村活化
計畫支援交付金）

•充實、改善醫療供給體制，確保醫療人員，推動偏遠
地區醫療
•推動高齡者照護及育兒支援對策
•維持防災、國土保全機能
•以二處地域居住，促進生活之複線化
•確保社區公車之生活交通
•改善電訊不通、行動電話無法接收地區設施
•以60歲以上世代為對象推動新承擔者對策
•藉由地域社區再生，培育次世代承擔人才，建構新網路
系統
•有效活用廢校等閒置地域資產

•結合相關省、廳，支援先駐性的機制挑戰環境示範都
市之創造

•藉由間伐等改善森林環境擴大利用地域材料興建住宅

•擴大利用未使用之生態資源

保全低碳之社會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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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條件嚴苛之聚落－維持生活機能，在水源涵養方面之
最前線機能

強化地域成長力

•以參與之建設事業者、有意願之地域承擔者為重點，對
地域推動之產業生活交流及複業化等予以支援

•藉由山林地域之直接支付制度持續支援農業生產活動

•防止鳥獸危害

•培育有林業就業意願之年青人成為「綠色僱用」

•促進觀光、體驗交流

•促進小學生住宿等體驗交流

•普及綠化、植樹、生態保育 等

推動「緊急醫師確保對策」

改善醫療供給體制，導入偏
遠地域醫療照顧

綠色僱用承擔者對策事業

支援鳥獸、防止其受害

支援小學生之住宿體驗活動（廣域
聯繫攜手共生對流之對策交付金）

行駛支援生活之小公車（地域
公共交通再生活化之綜合事
業）

創造美麗森林、推動間伐路網等

持續支援農業生產流動（直接
支付山林地域制度）

平衡地域間資訊差異（推動地域
情報通信基盤整備交付金）

改善行動電話接收範圍

•改善廣域急救醫療體制，推動偏遠醫
療，確保地域醫療
•確保高齡者介護、福祉
•以社區公車確保生活交通
•確保維持離島航路
•維持防災、國土保全機能

•綜合性間伐之實施等，「創造美麗森
林」之自然環境保育
•消除電信不及、行動電話無法接收地帶
設施
•以二處地域居住，促進生活之複線化
•維持再生社區網路
•有效活用廢校等閒置空間 等

確保地域生活基盤

•採間伐等方式，擴大利用
地域材料興建住宅
•擴大利用未使用綠色資源
等
• 67

保全低二氧化碳之

社會環境



都市與生活發展計畫~安心、環境、國際性~
(2008年1月29日地域活化統合本部會議認可

2008年12月19日地域活化流合本部會議修訂)

從生活者觀點建構之都市生活改善提升之機制

1社區參與提升生活品質

。地區承擔網絡

2累積型社會之建構機制

。住宅、建築物、構造物之長期耐用

.長期優良住宅普及促進法

.建築物、公共基盤設施之長期耐用

實現安全、安心且豐富之都市生活

對應地球環境問題 強化國際競爭力、
促進國際交流

•開闢基幹之防災據點

•疏解密集市街地之過度密集

•住宅、建築物、公共基楚設
施耐震化

•防止犯罪之社區改造

•活化地區歷史、文化

•建構低炭型都市結構

•研訂都市型水災對策

•發展具競爭力之產業

•強化國際金融據點機能

•改善基礎設施，支援國際交流與物流 68


